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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杉杉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11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： 

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。上述公司均为宁波杉杉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，不属于关联担保。 

●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：本次拟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

20亿元（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，下同）。截至2023年1月31日，公司及下

属子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为925,397.55万元。 

●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。 

● 截至2023年1月31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%以上。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●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尚需提请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22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上海杉杉锂电”）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10亿元的担保额度，

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，期限为2021年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。 

现根据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相关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、筹融资需要，拟在上

述担保额度基础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20亿元，即公司拟为上海杉杉锂电及其下

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30亿元的担保额度，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在额度

范围内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，期限为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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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新增担保额度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3月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

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请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
权益比例

（%） 

注册资本

（万元人民

币） 

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

1 
上海杉杉锂电材

料科技有限公司 

锂离子电池负

极材料及其炭

素材料的研

发、生产与销

售 

87.0770 118,200.00 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临港新片区老芦公路 536 号 
李凤凤 

2 
上海杉杉新材料

有限公司 
87.0770 100,000.00 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

10 幢 

李凤凤 

3 
四川杉杉新材料

有限公司 
87.0770 200,000.00 

四川彭山经济开发区创新二

路中段 1 号 
姜宁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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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序

号 



 

4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公司为负极材料业务相关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系

在担保风险可控范围内，综合考虑相关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、筹融资需要，有

利于相关子公司高效、顺畅地筹集资金，提高其经济效益。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

提供本次担保额度。 

五、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

截至2023年1月31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

1,531,668.11万元，其中对合并范围内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,478,668.11万元，对

参股公司的担保总额为53,000万元，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80.92%、78.12%和2.80%。无逾期担保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3月2日 


